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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自剑中心

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国家体育总局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以

及反兴奋剂工作的相关文件规定，按照《体育总局党组关于

落实体育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任务布置的通知》要求，结合国

际马术联合会《马匹反兴奋剂和管控药物规则》、《兽医规

则》、《国际马联赛事监管规则》和《国际马联马术比赛（8

个项目）规则》以及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运动马匹反兴奋剂

暂行规则（速度赛马）》，为进一步加强对盛装舞步赛、障

碍赛和三日综合全能赛等马术运动项目国家队的竞技马匹

反兴奋剂工作，结合协会改革和中心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马术运动项目协会（以下简

称“马术协会”）组建的各层级国家队的竞技马匹；运动员，

教练员，兽医、队医、饲养员、领队等辅助人员，依照《体

育总局自剑中心反兴奋剂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执行。

第三条 国家体育总局自剑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对马术协会组建的各层级国家队的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

负主体责任，中心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马术协会对

本项目国家队的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负直接责任，协会主

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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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中心成立反兴奋剂工作领导小组，一把手任组

长，其他中心领导任成员。设立专门的反兴奋剂机构，负责

中心的竞技马匹反兴奋剂日常工作。

第五条 马术协会应当成立反兴奋剂工作专门机构，指

定专人或部门负责本项目的竞技马匹反兴奋工作。

第六条 中心对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体育总局反兴奋剂工作的有关部署和要

求；

（二）研究制定中心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规划和计划；

（三）监督检查马术协会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开展情

况，指导督促马术协会建立完善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各项制度

措施；

（四）组织开展和指导协助马术协会竞技马匹反兴奋剂

宣传教育工作；

（五）加强与协会的信息沟通，督促指导马术协会国家

队对发生兴奋剂违规行为的竞技马匹开展深入调查、查找问

题根源、落实处罚决定；

（六）落实中心开展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的人员和经

费保障。

第七条 马术协会对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工作的各项规定，

并结合本协会实际，制定和完善开展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

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二）支持配合中心对马术协会国家队开展竞技马匹反

兴奋剂工作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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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责马术协会国家队竞技马匹的饮水、饲料、添

加剂、治疗用药等的反兴奋剂安全，及时记录和填报竞技马

匹的相关信息；

（四）开展马术协会国家队竞技马匹的反兴奋剂宣传教

育培训工作，明确和掌握竞技马匹禁用清单的违禁物质和违

禁方法；

（五）负责马术协会国家队发生竞技马匹兴奋剂违规事

件，应该及时深入调查、提出处理意见、落实处罚决定等；

（六）落实马术协会国家队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作的人

员和经费保障。

第三章 饮水、饲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管理

第八条 中心负责现代五项基地涉及竞技马匹的饮水、

饲料、添加剂等摄入安全，督导马术协会做好由财政资金支

付的饲料等采购工作。

第九条 马术协会负责本项目国家队竞技马匹在转训和

参赛期间的饮水、饲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摄入安全。

第十条 马术协会应当严格遵守体育总局关于竞技马匹

饮水、饲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的相关规定，指定专人负

责，建立出入库台账，严格发放使用程序。

第十一条 马术协会应当制定国家队竞技马匹饮水、饲

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的使用管理办法，明确责任、规范

流程。

第十二条 马术协会应当加强国家队竞技马匹饮水、饲

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的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强化

竞技马匹在转训、比赛等期间的保护监管，合理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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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竞技马匹接触禁用物质和接受禁用方法。

第四章 宣传教育

第十三条 中心应当在现代五项基地利用各种形式开展

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协助和指导马术协会

做好国家队的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四条 马术协会应当按照体育总局有关要求，严格

国家队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准入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国际马术

联合会的相关章程规则和反兴奋剂工作的最新动态，建立健

全常态化的国家队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宣教制度，防范和杜绝

运动员，教练员，兽医、队医、饲养员、领队等辅助人员因

为不清楚、不专业、不仔细而致使禁用物质进入竞技马匹体

内，或对马匹施用禁用方法。

第五章 监督和检查

第十五条 中心根据体育总局的统一部署与要求，结合

马术协会国家队参加重大赛事，定期或不定期深入马术协会

国家队开展竞技马匹反兴奋剂督导检查工作，并及时将开展

督导检查情况上报体育总局主管部门。监督和检查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

（一）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制度的建设情况；

（二）开展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抽查运动员，教练员，兽医、队医、饲养员、领

队等辅助人员了解竞技马匹反兴奋剂知识情况；

（四）饮水、饲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管理情况；

（五）饮水、饲料、添加剂、治疗用药等购置使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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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马匹治疗用药及时向兽医委员会申报情况；

（六）国家队转训和比赛期间竞技马匹的反兴奋剂安全

保护监管情况；

（七）参加重大赛事前马术协会国家队开展竞技马匹反

兴奋剂自查情况；

（八）了解马术协会国家队对开展竞技马匹反兴奋剂工

作的需求。

第十六条 马术协会国家队应当配合中心开展竞技马匹

反兴奋剂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无规定的，参照国际马术联合会竞技

马匹反兴奋剂规则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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